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聲全字第7號

聲  請  人

即  自訴人  李慧曦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自訴代理人  張靜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自訴被告莊晨星妨害自由等案件（113年度自字第

14號、第21號、第28號），聲請保全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刑事5日內保全證據助救法官聲請狀」

所載。

二、按案件於第一審法院審判中，自訴人於起訴後，第一次審判

期日前，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者，得聲請法院或受命法官為

保全證據處分。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2項準用第1項

規定甚明。又所謂「有保全證據之必要」，係指預定提出供

調查之證據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、藏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，

基於發現真實、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目的，允許當事人、辯護

人、告訴人、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，此為

防止證據滅失或發生礙難使用情形之預防措施。而法院准許

保全證據之聲請，即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

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。故證據保全程序僅適用於調查刑

事犯罪嫌疑之目的，並且限於該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事實上

關聯性，又有「湮滅」、「偽造」、「變造」、「隱匿」或

「礙難使用」之虞時，始得為之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、本件聲請人係主張其於民國113年1月13日上午前往臺北市

○○區○0000號投開票所（址設臺北市萬華區昆明區民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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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中心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】，下稱本案投開

票所），發現投票匭為紙質、封條未蓋章涉嫌違法而要求

中央選舉委員會到場處理。詎被告莊晨星等員警竟將自訴

人非法抬離現場，並押上警車載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

分局（下稱萬華分局）西門派出所，被告即該派出所所長

盧禹澄明知本案當時並無媒體採訪，仍提供或授權發出警

方密錄器影像供被告周欣儀等記者報導，並以此對被告莊

晨星等提起自訴，有其歷次書狀可考。而本案已於113年8

月19日、114年1月6日、114年2月10日行準備程序，除已

確認自訴人指稱涉嫌誹謗、意圖使人不當選之各篇報導及

完整內容為何，亦已勘驗攝得自訴人遭員警自本案投開票

所抬離、押上警車載至西門町派出所之密錄器影像，此部

分事實已臻明確。

　㈡、聲請意旨雖請求本院就①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

體群組」內於本案相關之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，暨②萬華

分局偵查隊長詹木順於113年1月13日12時15分許製作之公

務電話紀錄（下稱本案電話紀錄）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相

關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

證人或其他必要處分。惟查：

　　１、聲請意旨雖稱請求保全①所示資料，係為釐清是否有所

謂「警方人員或藏鏡人」在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提供

相關資訊與媒體、進行通報或為報導方向指示等事實，

然法院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，僅於聲請人提起自訴時劃

定之犯罪事實（原訴）及與其相牽連之已特定犯罪事實

（追加起訴）內進行證據調查、判斷，不宜僭越犯罪偵

查角色而代為進行調查或偵查，亦無從指揮偵查機關調

查。本案是否尚有其他未經揭露之共犯即所謂「警方人

員或藏鏡人」存在，與本案各被告被訴犯罪事實無關，

應屬犯罪偵查事項，尚非本院所得審究。且依被告戴志

揚於準備程序中稱：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之內容多定

期刪除，頂多保留一、二天而已等語，審酌本案以經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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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當時日，亦難認仍有聲請人所指之資料存在，是本院

認定並無調取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

內容之可能及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
　　２、依本案電話紀錄記載，詹木順係透過通訊軟體LINE「通

話功能」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朱立豪陳述

其認知之事件原委（自14號卷第365頁），則詹木順於

該次「通話中」陳述之內容，本無文字留存於LINE中，

可與本案電話紀錄之文字記載進行比對，聲請人僅泛稱

其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可能涉及「警方內部指示、協調

媒體報導或其他影響案件之關鍵訊息」，並未釋明此部

分主張之合理事實基礎，本院實難認有調查詹木順使用

之通訊軟體LINE之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
　　３、本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，不足以使本院認有必要為

其主張之調取處分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4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　官  解怡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林奕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林志煌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劉亭均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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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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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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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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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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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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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全字第7號
聲  請  人
即  自訴人  李慧曦






自訴代理人  張靜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自訴被告莊晨星妨害自由等案件（113年度自字第14號、第21號、第28號），聲請保全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刑事5日內保全證據助救法官聲請狀」所載。
二、按案件於第一審法院審判中，自訴人於起訴後，第一次審判期日前，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者，得聲請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保全證據處分。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2項準用第1項規定甚明。又所謂「有保全證據之必要」，係指預定提出供調查之證據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、藏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，基於發現真實、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目的，允許當事人、辯護人、告訴人、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，此為防止證據滅失或發生礙難使用情形之預防措施。而法院准許保全證據之聲請，即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。故證據保全程序僅適用於調查刑事犯罪嫌疑之目的，並且限於該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事實上關聯性，又有「湮滅」、「偽造」、「變造」、「隱匿」或「礙難使用」之虞時，始得為之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、本件聲請人係主張其於民國113年1月13日上午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0000號投開票所（址設臺北市萬華區昆明區民活動中心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】，下稱本案投開票所），發現投票匭為紙質、封條未蓋章涉嫌違法而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到場處理。詎被告莊晨星等員警竟將自訴人非法抬離現場，並押上警車載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（下稱萬華分局）西門派出所，被告即該派出所所長盧禹澄明知本案當時並無媒體採訪，仍提供或授權發出警方密錄器影像供被告周欣儀等記者報導，並以此對被告莊晨星等提起自訴，有其歷次書狀可考。而本案已於113年8月19日、114年1月6日、114年2月10日行準備程序，除已確認自訴人指稱涉嫌誹謗、意圖使人不當選之各篇報導及完整內容為何，亦已勘驗攝得自訴人遭員警自本案投開票所抬離、押上警車載至西門町派出所之密錄器影像，此部分事實已臻明確。
　㈡、聲請意旨雖請求本院就①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內於本案相關之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，暨②萬華分局偵查隊長詹木順於113年1月13日12時15分許製作之公務電話紀錄（下稱本案電話紀錄）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相關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處分。惟查：
　　１、聲請意旨雖稱請求保全①所示資料，係為釐清是否有所謂「警方人員或藏鏡人」在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提供相關資訊與媒體、進行通報或為報導方向指示等事實，然法院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，僅於聲請人提起自訴時劃定之犯罪事實（原訴）及與其相牽連之已特定犯罪事實（追加起訴）內進行證據調查、判斷，不宜僭越犯罪偵查角色而代為進行調查或偵查，亦無從指揮偵查機關調查。本案是否尚有其他未經揭露之共犯即所謂「警方人員或藏鏡人」存在，與本案各被告被訴犯罪事實無關，應屬犯罪偵查事項，尚非本院所得審究。且依被告戴志揚於準備程序中稱：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之內容多定期刪除，頂多保留一、二天而已等語，審酌本案以經過相當時日，亦難認仍有聲請人所指之資料存在，是本院認定並無調取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內容之可能及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　　２、依本案電話紀錄記載，詹木順係透過通訊軟體LINE「通話功能」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朱立豪陳述其認知之事件原委（自14號卷第365頁），則詹木順於該次「通話中」陳述之內容，本無文字留存於LINE中，可與本案電話紀錄之文字記載進行比對，聲請人僅泛稱其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可能涉及「警方內部指示、協調媒體報導或其他影響案件之關鍵訊息」，並未釋明此部分主張之合理事實基礎，本院實難認有調查詹木順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之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　　３、本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，不足以使本院認有必要為其主張之調取處分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4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　官  解怡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林奕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林志煌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劉亭均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全字第7號
聲  請  人
即  自訴人  李慧曦



自訴代理人  張靜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自訴被告莊晨星妨害自由等案件（113年度自字第1
4號、第21號、第28號），聲請保全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刑事5日內保全證據助救法官聲請狀」
    所載。
二、按案件於第一審法院審判中，自訴人於起訴後，第一次審判
    期日前，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者，得聲請法院或受命法官為
    保全證據處分。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2項準用第1項
    規定甚明。又所謂「有保全證據之必要」，係指預定提出供
    調查之證據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、藏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，
    基於發現真實、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目的，允許當事人、辯護
    人、告訴人、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，此為
    防止證據滅失或發生礙難使用情形之預防措施。而法院准許
    保全證據之聲請，即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
    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。故證據保全程序僅適用於調查刑
    事犯罪嫌疑之目的，並且限於該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事實上
    關聯性，又有「湮滅」、「偽造」、「變造」、「隱匿」或
    「礙難使用」之虞時，始得為之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、本件聲請人係主張其於民國113年1月13日上午前往臺北市○
      ○區○0000號投開票所（址設臺北市萬華區昆明區民活動中
      心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】，下稱本案投開票所），
      發現投票匭為紙質、封條未蓋章涉嫌違法而要求中央選舉
      委員會到場處理。詎被告莊晨星等員警竟將自訴人非法抬
      離現場，並押上警車載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（下
      稱萬華分局）西門派出所，被告即該派出所所長盧禹澄明
      知本案當時並無媒體採訪，仍提供或授權發出警方密錄器
      影像供被告周欣儀等記者報導，並以此對被告莊晨星等提
      起自訴，有其歷次書狀可考。而本案已於113年8月19日、
      114年1月6日、114年2月10日行準備程序，除已確認自訴
      人指稱涉嫌誹謗、意圖使人不當選之各篇報導及完整內容
      為何，亦已勘驗攝得自訴人遭員警自本案投開票所抬離、
      押上警車載至西門町派出所之密錄器影像，此部分事實已
      臻明確。
　㈡、聲請意旨雖請求本院就①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
      群組」內於本案相關之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，暨②萬華分
      局偵查隊長詹木順於113年1月13日12時15分許製作之公務
      電話紀錄（下稱本案電話紀錄）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相關
      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
      人或其他必要處分。惟查：
　　１、聲請意旨雖稱請求保全①所示資料，係為釐清是否有所謂
        「警方人員或藏鏡人」在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提供相
        關資訊與媒體、進行通報或為報導方向指示等事實，然
        法院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，僅於聲請人提起自訴時劃定
        之犯罪事實（原訴）及與其相牽連之已特定犯罪事實（
        追加起訴）內進行證據調查、判斷，不宜僭越犯罪偵查
        角色而代為進行調查或偵查，亦無從指揮偵查機關調查
        。本案是否尚有其他未經揭露之共犯即所謂「警方人員
        或藏鏡人」存在，與本案各被告被訴犯罪事實無關，應
        屬犯罪偵查事項，尚非本院所得審究。且依被告戴志揚
        於準備程序中稱：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之內容多定期
        刪除，頂多保留一、二天而已等語，審酌本案以經過相
        當時日，亦難認仍有聲請人所指之資料存在，是本院認
        定並無調取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內
        容之可能及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　　２、依本案電話紀錄記載，詹木順係透過通訊軟體LINE「通
        話功能」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朱立豪陳述
        其認知之事件原委（自14號卷第365頁），則詹木順於
        該次「通話中」陳述之內容，本無文字留存於LINE中，
        可與本案電話紀錄之文字記載進行比對，聲請人僅泛稱
        其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可能涉及「警方內部指示、協調
        媒體報導或其他影響案件之關鍵訊息」，並未釋明此部
        分主張之合理事實基礎，本院實難認有調查詹木順使用
        之通訊軟體LINE之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　　３、本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，不足以使本院認有必要為
        其主張之調取處分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4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　官  解怡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林奕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志煌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亭均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全字第7號
聲  請  人
即  自訴人  李慧曦



自訴代理人  張靜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自訴被告莊晨星妨害自由等案件（113年度自字第14號、第21號、第28號），聲請保全證據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詳如附件「刑事5日內保全證據助救法官聲請狀」所載。
二、按案件於第一審法院審判中，自訴人於起訴後，第一次審判期日前，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者，得聲請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保全證據處分。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2項準用第1項規定甚明。又所謂「有保全證據之必要」，係指預定提出供調查之證據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、藏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，基於發現真實、保障被告防禦權之目的，允許當事人、辯護人、告訴人、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，此為防止證據滅失或發生礙難使用情形之預防措施。而法院准許保全證據之聲請，即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。故證據保全程序僅適用於調查刑事犯罪嫌疑之目的，並且限於該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事實上關聯性，又有「湮滅」、「偽造」、「變造」、「隱匿」或「礙難使用」之虞時，始得為之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、本件聲請人係主張其於民國113年1月13日上午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0000號投開票所（址設臺北市萬華區昆明區民活動中心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0樓】，下稱本案投開票所），發現投票匭為紙質、封條未蓋章涉嫌違法而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到場處理。詎被告莊晨星等員警竟將自訴人非法抬離現場，並押上警車載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（下稱萬華分局）西門派出所，被告即該派出所所長盧禹澄明知本案當時並無媒體採訪，仍提供或授權發出警方密錄器影像供被告周欣儀等記者報導，並以此對被告莊晨星等提起自訴，有其歷次書狀可考。而本案已於113年8月19日、114年1月6日、114年2月10日行準備程序，除已確認自訴人指稱涉嫌誹謗、意圖使人不當選之各篇報導及完整內容為何，亦已勘驗攝得自訴人遭員警自本案投開票所抬離、押上警車載至西門町派出所之密錄器影像，此部分事實已臻明確。
　㈡、聲請意旨雖請求本院就①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內於本案相關之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，暨②萬華分局偵查隊長詹木順於113年1月13日12時15分許製作之公務電話紀錄（下稱本案電話紀錄）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相關訊息、影片及新聞稿為搜索、扣押、鑑定、勘驗、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處分。惟查：
　　１、聲請意旨雖稱請求保全①所示資料，係為釐清是否有所謂「警方人員或藏鏡人」在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提供相關資訊與媒體、進行通報或為報導方向指示等事實，然法院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，僅於聲請人提起自訴時劃定之犯罪事實（原訴）及與其相牽連之已特定犯罪事實（追加起訴）內進行證據調查、判斷，不宜僭越犯罪偵查角色而代為進行調查或偵查，亦無從指揮偵查機關調查。本案是否尚有其他未經揭露之共犯即所謂「警方人員或藏鏡人」存在，與本案各被告被訴犯罪事實無關，應屬犯罪偵查事項，尚非本院所得審究。且依被告戴志揚於準備程序中稱：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之內容多定期刪除，頂多保留一、二天而已等語，審酌本案以經過相當時日，亦難認仍有聲請人所指之資料存在，是本院認定並無調取通訊軟體LINE群組「萬華分局媒體群組」內容之可能及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　　２、依本案電話紀錄記載，詹木順係透過通訊軟體LINE「通話功能」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朱立豪陳述其認知之事件原委（自14號卷第365頁），則詹木順於該次「通話中」陳述之內容，本無文字留存於LINE中，可與本案電話紀錄之文字記載進行比對，聲請人僅泛稱其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可能涉及「警方內部指示、協調媒體報導或其他影響案件之關鍵訊息」，並未釋明此部分主張之合理事實基礎，本院實難認有調查詹木順使用之通訊軟體LINE之必要，自亦無庸就其內容予以保全。
　　３、本案聲請人之聲請為無理由，不足以使本院認有必要為其主張之調取處分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4第4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　官  解怡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林奕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志煌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劉亭均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